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

施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者收

取预付款后，应当按照与消费者的约定提供

商品或者服务，不得降低商品或者服务质量，

不得任意加价。经营者未按照约定提供商品

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

定或者退还预付款。”本案被投诉公司以不实

宣传诱导消费者签订培训合同，销售与宣传

承诺不符的课程，不仅不退费，还企图通过隐

匿躲藏、钻“法律空子”等逃避责任。本案中，

金牛区消委会充分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的向行政职能部门反

映、建议权，提请公安机关及时追查并约谈负

责人，促使纠纷得以成功化解。

近年来，线上技能培训、AI直播带货等

新兴消费领域蓬勃发展，同时也成为消费纠

纷高发区，但由于行业标准规范缺失、行业

监管主体不明等，导致行业内企业资质参差

不齐、经营秩序较为混乱。部分经营者利用

该类培训线上化、隐匿化特点开展业务，导

致调查取证难度大，消费者维权成本高。本

案也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线上培训服务时

要核实公司经营资质和实际经营信息，谨慎

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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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

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

真实情况的权利；第九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

或者服务的权利。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

条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

骗、误导消费者。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利用“免费”“赚钱”等话术诱导

老年消费者的新型消费纠纷。被投诉企业在支付页面

未作清晰提示，也未设置二次确认环节，导致老年人在

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扣费。这类营销模式的实质，是以模

糊关键信息的方式剥夺消费者的知情权，以技术跳转的

手段限缩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已构成对消费者合法权

益的侵害。

本案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尤其是老年朋友：刷视频、看

资讯时，对“走路赚钱”“免费领红包”等诱导性广告要保

持高度警惕；点击任何“立即领取”按钮前，应仔细核对页

面信息，确认是否涉及支付行为；建议为手机支付设置密

码，避免因误操作造成财产损失。

以案说法漫说“3·15”
成都市2025年消费维权典型案例展播

刷短视频遇陷阱 1800位老人被坑140万元

学直播带货被坑多部门约谈追回12.9万元

每年的3月15日是“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为营造和谐诚信的社会氛围，成都市消委会、华西社区报

联合出品“漫说3·15”专栏，通过以案说法、人员讲法、动漫普法等形式，向社会公布2025年消费维权十大典

型案例，提醒广大消费者科学理性消费、经营者诚实守信经营。 □华西社区报记者胡晴琴制图王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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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线上消费加价纠纷，平台商家在

未事前明示的情况下，单方面要求消费者加价入住，侵犯

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八条和第十条规定，以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经营者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

商品，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的相关规定。同时，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一条和第五百

七十七条，蔡先生通过网络平台提交订单并支付成功，其

与商家的服务合同已然成立并生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

商家要求加价的行为属于单方面变更合同，构成违约。

此案也警示广大经营者，必须严格履行明码标价义

务，杜绝任何未予事先明示的收费，特别是在节假日等

消费高峰期间，更应诚信经营，不得借机加价。平台方

亦需加强对平台内经营者的管理与约束，从源头防范此

类纠纷。

订完酒店被要求每日加价100元？消协：这钱你不用掏！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经营场所人身损害

责任纠纷案，争议核心为酒店是否尽到法定

安全保障义务以及损害责任的划分。酒店

防滑措施等存在缺陷，未充分考虑老年消费

者需求，其安全保障义务履行存在明显瑕

疵，应依法担责。而邓女士在已看到防滑垫

情况下仍光脚进入淋浴间，也存在未尽合理

注意义务过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被侵权人对同一

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

权人的责任”的规定，邓女士的行为在一定

程度上构成“过失相抵”，应自行承担部分责

任，故其索赔请求未能完全获得支持。

本案既遵循“填平原则”，聚焦实际损

失，未支持无依据诉求；又引入“情感补偿”

与“整改承诺”，促进纠纷实质性解决，体现

了法律原则性与调解灵活性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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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脚进淋浴间摔伤酒店该赔多少？


